金門縣政府協助申請參訪金門地區軍事據點

個人申請表

	一
	申請參訪日期

(請填寫)
	年　　　月　　 日
（限填115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間週二、週四、週六）

	二
	參訪據點、梯次及時間（請勾選或作明顯標示）
	1.參訪：擎天廳、排雷記實館、明德公園
2.參訪梯次：□第1梯次(限週二、週四、週六上午參訪)
□第4梯次(限週二、週六下午參訪)

3.參訪時間：

(1)搭乘第1梯次者於當日上午8時30分，搭乘第4梯次者於當日下午14時00分至山外車站集合，攜帶個人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備供核對身分，並購買公車車票或刷公車電子票證後搭乘公車前往。

(2)第1梯次上午9時至10時35分間參訪，第4梯次14時30分至16時10分間參訪。

	三、參訪人員基本資料

	編號
	姓名
	身分證號碼
	出生日期(民國)
	聯絡電話
	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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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申請單位聯絡窗口：金門縣政府觀光處；電話：082-372462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子信箱：sf372462@gmail.com 聯絡窗口：觀光處觀光業務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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